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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 言

本标准按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编写。

本标准由广东乐居日用品有限公司提出。

本标准由广东乐居日用品有限公司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朱启文、苏广胜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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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衣凝珠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洗衣凝珠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适用说明、运输、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由各种表面活性剂、助剂等为原料调配而成后，包裹在易被水溶解的薄膜内，用于清

洁衣物污渍的洗衣凝珠类产品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/T 636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

GB/T 9985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

GB/T 13173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

QB/T 1224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

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[2005]第75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

3 要求

3.1 感官指标

3.1.1 外观

洗衣凝珠外膜密封良好，无裂纹、破损和渗漏现象；多腔产品各腔互相隔离，之间亦无破损和渗漏

现象。

3.1.2 气味

应符合规定香型，无异味。

3.2 理化指标

应符合表1要求。

3.3 荧光增白剂

若产品说明中宣称不含荧光增白剂，则荧光增白剂不得检出。

3.4 净含量

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[2005]第75号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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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理化指标

项目 指标

外观 洗衣凝珠外膜密封良好，无裂纹、破损和渗漏现象；多腔产品各

腔互相隔离，之间亦无破损和渗漏现象

活性物含量，% ≥30

pH值（25℃，1%水溶液） ≤10.5

耐热 （40±2）℃，24h，恢复室温后，与原液无明显差异

耐寒 （-5±2）℃，24h,恢复室温后，与原液无明显差异

总五氧化二磷，% ≤0.5（对无磷产品的要求）

规定污布的去污力 ≥标准洗衣液的去污力

荧光增白剂 不得检出

产品有特殊说明者除外

4 试验方法

4.1 外观

取样品在非阳光直射条件下目测。

4.2 气味

用嗅觉进行辨别。

4.3 活性物含量

用针刺穿薄膜，把内含料体按GB/T 13173中第7章A法规定进行。

4.4 pH 值

测试温度为25℃，用针刺穿薄膜，把内含料体按GB/T 6368的规定进行。

4.5 耐热

将两颗样品先装入密封袋密封（避免与水接触），然后在（40±2）℃下保持24h，经24h后取出，

恢复至室温后与实验前无明显变化。

4.6 耐寒

将两颗样品先装入密封袋密封（避免与水接触），然后在（-5±2）℃下保持 24h，经 24h 后取出，

恢复至室温后与实验前无明显变化。

4.7 总五氧化二磷

用针刺穿薄膜，把内含料体按GB/T 13173中第6章规定进行。

4.8 规定污布的去污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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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针刺穿薄膜，把内含料体按QB/T 1224中6.7的规定进行。

4.9 荧光增白剂

用针刺穿薄膜，把内含液体按GB/T 9985中附录C的规定进行。

4.10 净含量

按JJF 1070规定进行。

5 检验规则

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5.1 组批与抽样

按组批检验，同一批品种、规格的产品组成一个检验批。依据随机抽样原则，同批号产品至少任意

抽取5件，每件任意抽取至少一盒进行检验鉴定。

5.2 出厂检验

5.2.1 产品出厂前由生产单位质检部门检验，保证产品属于出厂检验要求。

5.2.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，气味、pH 值，耐热、耐寒。

5.3 型式检验：

5.3.1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：本标准的全部项目，在下列情况下，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a) 正式生产时，原料、配方工艺或设备改造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；

b)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；

c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；

d) 国家行业管理部门和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。

5.4 检验结果如有不符合标准规定时，可在该批产品中再抽取双倍数量试样，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，

复检结果如仍有不合格项目，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。复检结果全部合格，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品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6.1 标志、包装

6.1.1 每盒产品应有下列标志：

1） 产品名称和商标；

1） 规格；

1） 生产厂名和厂址；

1）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和生产批号；

1） 产品标准号；

1） 性能、用途、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等；

6.1.2 每箱产品应有下列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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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产品名称和商标；

b) 装箱规格；

c) 包装箱体积尺寸（长 X 宽 X 高）；

d) 小心轻放、防潮、向上等标志，该标志应符合 GB/T 191 规定。

6.2 运输

产品在运输时应轻装、轻卸，防止包装破损，严禁抛掷、踩踏、堆高不超过8层，运输过程中要避

免日晒、雨淋、受潮。

6.3 贮存

6.3.1 产品应贮存于温度不高于 40℃通风干燥的仓库内。

6.3.2 产品堆放时应用木垫垫离地面至少 10cm，堆垛离墙至少 30 cm，避免接近水源和暖气装置，堆

箱不得倒置。严禁在堆垛上踩踏和放置重物，堆高不得超过 8 层。

6.3.3 产在本标准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，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，产品的保质期按标志日

期或年限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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